

关于《广东清新水泥有限公司17.74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清远海螺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批的《广东清新水泥有限公司17.74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1、 广东清新水泥有限公司17.74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广东清新水泥有限公司厂区内，项目利用广东清新水泥有限公司现状空地和坑塘水面上方铺设光伏组件，规划装机容量为17.74MW。
二、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和广东粤环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的技术评估意见，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并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进行建设，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可行。项目应按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建设和运营中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废水经临时截排水沟引入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过程及场地洒水降尘。营运期光伏组件清洗用水不添加清洁剂，清洗废水直接淋洒于下方草地、荒地上或回流于坑塘中，不外排光伏场区外。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扬尘颗粒物执行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营运期通过采取减振、隔声降噪等措施，确保边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四）固体废弃物要分类并及时规范处理，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有关规定。   
三、报告表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你单位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运行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该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如涉及规划、土地利用、建设、水务、消防、安全等问题，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到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六、以后国家或地方颁布新标准、行业新规定时，按新标准、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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